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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在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也催生了新型刑事风险，使传统刑法体系面临规则

适用与理论重构的双重挑战。本文通过梳理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智能化与隐蔽性、扩散性与放大性等核

心特征，确立了基于技术自主性程度、犯罪结构要素与作用机制的多维分类标准，并将具体风险划分为

智能技术滥用型、算法异化与失控型、数据安全与隐私侵害型、平台与产业链责任型四类。针对传统刑

法在责任主体认定、因果关系判断、归责体系适用等方面的困境，结合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提出刑法

谦抑性与前置法动态衔接、刑事责任主体法理重构与“对物保安处分”机制构建、预防性犯罪化探索与

企业刑事合规体系建立的刑法应对路径。研究旨在实现技术创新激励与法治底线坚守的平衡，为构建科

学、适度、有效的人工智能刑事规制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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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it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while unleashing new-quality produc-
tive forces, has also given rise to new types of criminal risks, subjecting the traditional criminal law 
system to dual challenges of rule application and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This paper comb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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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characteristics of AI criminal risks, such as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concealment, diffusion and 
amplification, establishes a multi-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based on the degree of tech-
nological autonomy, criminal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divides the specific 
risks into four categorie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buse type, algorithm alienation and out-of-control 
type,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infringement type, and platform and industrial chain liability type. 
In response to the predicaments of traditional criminal law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riminal liability 
subjects, judgment of causal relations, and application of imputation systems, combined with judi-
ci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riminal law response paths includ-
ing the dynam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odesty of criminal law and pre-existing laws, the theo-
r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criminal liability subjec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curity measure 
against things” mechanism, and the exploration of preventive criminaliz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nterprise criminal compliance system. The research aims to balance the incentive of techno-
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adherence to the bottom lin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moderate and effective criminal reg-
ulation system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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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构社会生产方

式、生活逻辑与治理范式。从深度学习到生成式大模型，技术跃迁在释放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给现行

法律体系，尤其是作为社会治理最后防线的刑法体系带来深刻冲击与全新挑战。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催生了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算法作恶等新型刑事风险，传统犯罪借助智能技术呈现危害扩大化、链条

复杂化、隐蔽化特征。自动驾驶、智能机器人等应用场景中，自主决策行为不断冲击传统刑事责任主体、

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等理论框架，使既有刑法规范在适用上面临规则滞后、认定困难、追责不畅等现实

难题。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与风险防控并行推进，如何在鼓励技术创新与坚守法治底线之间实现平

衡，构建科学、适度、有效的刑事规制体系，成为刑法理论与实务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 

2.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基本特征 

2.1. 风险生成的智能化与隐蔽性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首要且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生成过程的高度智能化与极端隐蔽性[1]。这一特

征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犯罪学中关于预谋、着手与实行行为的可视化认知，极大地增加了刑事侦查、取

证与归责的难度。 
智能化生成的本质源于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与“突现行为”。大模型可自主推理、规划并自主行

动，其底层虽为数据驱动的数学运算，但中间隐层参数规模巨大，决策过程难以被设计者完全解释。在

复杂交互中，系统会出现未被编程的自发行为，甚至在完成目标时衍生出违背人类价值的非预期子目标

[2]。这种智能谋划使风险不再是机械执行，而是可自主演化、动态优化的高级智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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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能化相伴而生且互为表里的，是深度的技术隐蔽性。在传统的计算机犯罪，如非法控制计算机

信息系统罪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黑客的侵入与破坏行为通常伴随着明确的系统异常告警、权限

强行突破或日志记录的篡改。然而，在人工智能语境下，风险的植入与触发变得如十分隐蔽。以近年来

备受关注的“数据投毒”攻击为例，攻击者根本无需突破受害系统的外部防火墙或修改核心源代码，只

需在模型的基础训练或微调阶段，向海量的开源数据集中混入微量、经过特定数学构造的污染样本。这

些污染样本在宏观统计学上几乎无法被常规的安全审查所察觉，但却能在深度学习的迭代过程中深刻改

变模型的决策边界。当系统在实际的物理或数字世界中遭遇特定的隐蔽触发条件时，便会输出攻击者预

设的错误甚至致命结果。这种攻击方式将犯罪的预备行为隐藏在合法的技术开发流程之中，使得危害行

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巨大的时间延迟与空间错位[3]。 

2.2. 危害结果的扩散性与放大性 

传统刑事犯罪的危害结果通常受制于物理时空、作案工具的局限性以及人力成本的约束，其影响范

围往往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可预期性和可控性。然而，人工智能技术依托于全球互联网的互联互通、大

数据的指数级累积以及云计算的无限算力，赋予了刑事风险极强的扩散性与放大性。 
危害结果的扩散性，首先体现在人工智能处理任务的无疲劳性、高并发性与自动化传播能力上。在

网络犯罪领域，人工智能极大地降低了技术门槛并放大了攻击规模。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著作权刑

事风险为例，传统盗版侵权受限于物理介质的印刷、光盘的刻录或人工数字排版的效率，其传播范围相

对有限。而大语言模型在数据训练阶段，即可通过自动化爬虫技术非法爬取数以亿计的受版权保护的文

本、图像与音视频数据；在内容生成阶段，只需用户输入简单的提示词，系统便能在毫秒级时间内生成

与原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内容，并瞬间通过付费 API 接口或内置的社交功能分发至全球公共数据

库[4]。这种“生成即传播”的特殊技术模式，彻底击碎了传统刑法中“复制–发行”的二分法评价体系，

使得侵权法益的受损面在瞬间被无限扩大。 
放大性则深层表现在微小的算法错误、单一的数据偏差或极其偶发的“AI 幻觉”，经过人工智能系

统的自动化执行与多层反馈循环后，能够演变为不可逆的系统性灾难后果。现代人工智能在应用中具有

强烈的网络效应与底层技术依赖性。目前，众多下游的垂直应用均构建在少数几个通用的基础大模型之

上。如果底层基础模型存在安全漏洞、算法偏见或遭遇对抗性攻击，这种风险将沿着“基础模型–微调

服务–终端应用”的产业链条被逐级放大并固化。 

2.3. 行为主体的复杂性与模糊性 

在探究人工智能刑事风险时，最核心且最具争议的教义学难题集中于刑事责任主体的认定。传统刑

法体系建立在单一主体或结构明确的共同犯罪模型之上，奉行“无意志即无责任”的基本法理。然而，

人工智能的全面介入使得犯罪链条被极度拉长，参与节点高度碎片化，导致责任主体的界定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甚至在某些场景下引发了“责任鸿沟”[5]。 
主体认定的复杂性主要源于人工智能产业链条中主体的极度多元化与角色的深度重叠。一个完整的

人工智能系统生命周期，涵盖了数据采集者、数据标注者、算法工程师、模型训练者、测试评估者、系统

提供者、平台运营方、独立审查机构以及最终的终端使用者等众多参与节点。当危害结果发生时，风险

的诱因往往并非单一主体的独立实行行为，而是多方主体行为交织融合的产物，传统刑法中的“单一主

体责任模式”对此显得捉襟见肘。 
模糊性则深刻体现在“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边界与犯罪故意/过失认定标准的模糊地带。在当前的

数字生态中，诸多人工智能模型被作为通用技术或基础工具提供给社会公众。当终端使用者利用这些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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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实施诈骗、侵权等犯罪行为时，技术提供者是否应当承担共犯(帮助犯)责任，成为了司法实践中争议

极大的焦点。一方面，按照传统的“技术中立”抗辩，提供工具本身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但另一方面，在

风险社会背景下，如果技术提供者明知或应当知道其技术被广泛用于非法目的，却未采取诸如“风险提示”

“用途限制”或内置过滤拦截等阻断措施，其不作为是否突破了中立属性？在现有司法解释中往往缺乏

统一标准，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频发，技术提供者时刻面临着“创新恐惧”[6]。 

2.4. 风险类型的新型性与跨界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无孔不入打破了传统法学部门之间以及国家物理管辖权之间的坚硬壁垒，使得其衍

生出的刑事风险呈现出高度的新型性与跨界性。 
就风险的新型性而言，人工智能催生了诸多前所未见、直击现代社会信任底线的法益威胁。随着深

度伪造、高保真语音克隆及情感识别技术的极速成熟，犯罪分子能够轻易绕过传统的声纹识别或人脸识

别等生物特征屏障，实施极其精准的电信诈骗、身份盗用与虚假信息勒索。更为严峻的是，人工智能开

始被用于潜意识操纵与认知安全攻击。这是一种从根本上剥夺人类自由意志的新型法益侵害此外，基于

种族、政治信仰或性取向的“生物识别分类”，利用无目标网络爬虫建立面部识别数据库，以及在工作

场所和教育机构过度使用情感识别技术，均对公民的基本隐私、人格尊严与平等权构成了系统性的新型

威胁。在国家公权力行使层面，利用算法进行不透明的犯罪风险评估或社会信用评分，若缺乏严格的透

明度与人类实质干预，将引发严重的算法歧视与社会不公，动摇现代法治社会的根基。 
跨界性则是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另一核心维度，它深刻体现在法律部门的交叉融合与物理国界的彻

底消融上。首先是法律属性的跨界交融。人工智能引发的严重争议往往不能被单一的刑法或民法体系所

穷尽。以生成式 AI 的数据投毒或大规模侵权为例，它同时跨越了知识产权法、数据安全法以及刑法。其

次是物理国界与司法管辖权的跨界。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通常部署在全球化的高算力云服务器集群之上，

其原始数据源、核心研发中心、平台运营方与最终的终端受害者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这种去中心化

的分布式架构使得跨国人工智能犯罪的侦查取证、管辖权确立与引渡面临极大困难。 

3.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分类标准与具体类型 

3.1.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分类标准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分类不仅是为了学术上的逻辑自洽，更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主体认定、主

观罪过判定以及因果关系链条的梳理问题。根据技术属性、行为模式以及法律监管层级，可以确立以下

多维分类标准。 

3.1.1. 基于技术自主性程度的分类标准 
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能力是决定其在犯罪架构中角色定位的核心要素，也是引发刑法理论关于责任

主体认定争议的焦点。根据系统脱离人类物理与逻辑控制的程度，可将引发的刑事风险及责任主体进行

递进式划分。首先是“辅助型人工智能”，该类系统仅作为协助人类完成复杂任务的工具，完全处于人

类的控制之下。在此层级，人工智能不具备任何独立的主体意志，刑事风险完全源于使用者的主动滥用

或研发者的故意与重大过失，责任归属严格遵循传统刑法的“工具论”范畴[7]。其次是“半操控型人工

智能”，系统具备有限的自主执行能力，但关键决策仍需人类指令的介入。其引发的刑事风险多表现为

产品设计缺陷或使用者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而导致的过失犯罪。再次是“自主型人工智能”，以 L3 至 L5
级自动驾驶汽车、高级医疗诊断系统为代表，此类系统能够在特定场景下独立进行环境感知、逻辑运算

与行为决策。此类风险打破了传统的归因链条，人类驾驶员或操作者被“虚化”或“撤出”，引发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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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说”“监督过失说”与“算法缺陷认定”的激烈理论争议[8]。最后是仍处于理论设想阶段的

“强人工智能”，其被假定具备与人类比肩甚至超越人类的独立意识与情感逻辑。一旦强人工智能脱离

程序设定产生法益侵害，将彻底颠覆现有的刑事责任主体理论，引发关于是否应赋予其“拟制法律人格”

或对其直接实施“对物保安处分”的深层法理拷问。 

3.1.2. 基于犯罪结构要素与作用机制的分类标准 
在具体犯罪行为的解构中，理论界往往根据人工智能在犯罪活动中所处的环节及其与法益侵害的关

联路径，将风险进行结构性分类。其一是工具型犯罪风险，即将人工智能视为实现犯罪目的的辅助手段，

责任主体明确为使用者。其二是对象型犯罪风险，将人工智能系统的核心资产，如芯片核心代码、独有

算法模型，作为非法侵入、破坏或窃取的目标。其三是数据型犯罪风险，发生于模型训练、数据采集与

输出环节，核心在于未经授权获取受保护数据或非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其四是自主型犯罪风险，即智

能体脱离编程预设控制后，基于底层算法逻辑自主实施的法益侵害行为，这种分类直击传统刑法因果关

系与责任主体认定的痛点[9]。 

3.2.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具体类型 

在明确分类标准后，结合当前人工智能、智能安防、自动驾驶等前沿领域的司法实践与理论研讨，

可将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细化为以下具体类型。 

3.2.1. 智能技术滥用型刑事风险 
行为人主动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传统或新型危害行为，本质是传统犯罪在智能时代的技术升级，也是

当前司法实务中最常见、最直接的刑事风险。生成式 AI 降低了内容生成门槛，让犯罪“降本增效”，形

成技术化、规模化的黑产模式。 
在侵财犯罪中，深度伪造技术已高度黑产化。诈骗分子借助 AI 换脸、语音合成，突破身份验证，实

施跨时空精准非接触式诈骗。在危害社会秩序与人身权利方面，AI 被大量用于制造虚假信息、操纵舆论。

例如有网民利用 AI 篡改灾害视频引发恐慌，部分机构使用 AI 批量生成虚假信息牟利，大幅提高社会甄

别成本，冲击网络信任体系。利用深度伪造诋毁他人、恶意拼接不雅视频进行敲诈，也严重侵犯人格权

益，构成刑事犯罪。司法实践已明确，若技术提供者实质参与侵权内容创设，将不再适用“技术中立”免

责[10]。 
在金融与数据领域，算法滥用同样突出。实践中多出现利用自动化爬虫程序内外结合，非法抓取平

台海量数据，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利用算法高频交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实施流量劫持、网络攻

击等行为，本质是传统经济与网络犯罪的智能化升级，借助技术优势形成“降维打击”，严重破坏市场

公平与网络空间秩序。对此，司法机关在认定时更加注重实质参与行为与主观过错，强化对智能技术滥

用的刑事规制[11]。 

3.2.2. 算法异化与失控型刑事风险 
算法异化与失控型刑事风险，是由算法设计缺陷、数据偏见或自主决策引发的法益侵害，区别于行

为人主动滥用技术的犯罪模式，触及人工智能底层技术架构的核心难题。该风险主要表现为算法歧视、

算法黑箱决策失误、自动驾驶及智能机器人脱离操控致人伤亡、深度学习系统迭代偏离预设目标等，对

传统刑事责任认定与因果关系判断构成重大挑战。 
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的“算法黑箱”特性，使系统决策具有高度不可解释性，即便开发者也难以完

整追溯决策逻辑，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中易引发系统性侵害。在司法与社会治理领域，训练数据自带

的历史偏见或权重分配不当，会导致算法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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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身安全场景中，L4、L5 级自动驾驶等智能系统因边缘案例识别缺陷易发生误判，造成人员伤亡

与财产损失。此类事故中，开发者对自主进化模型的特定异化结果缺乏预见可能性，传统过失犯罪的归

责基础难以成立；算法黑箱也使得司法机关无法证明缺陷与危害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传统刑法归责体

系基本失灵。为破解该困境，学界提出引入环境公害犯罪中的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只要通过数据统计证

明算法缺陷与损害后果存在高度盖然性，即可推定刑法因果关系成立[12]。 

3.2.3. 数据安全与隐私侵害型刑事风险 
数据依赖型刑事风险依托人工智能的数据依赖特性产生，是智能时代高发、危害广泛的刑事风险类

型。主要表现为非法收集、训练、使用敏感数据与个人信息，数据泄露、篡改、非法交易引发财产损失与

人格利益侵害，核心数据、重要数据外流危害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 
数据被视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原油”，是模型训练与算法优化的核心动力，但对数据的过度索取也

带来了高发且隐蔽的刑事风险。在模型训练阶段，开发者常通过无差别爬虫获取数据，极易大规模抓取

人脸、声纹、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未经单独同意与明示授权的数据囤积和商业化使用，不仅违反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还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在商业领域，AI 训练数据违规使用还会引发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风险。若企业抓取专有技术、客户

名单等商业信息用于模型训练并获利，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内部人员窃取原单位核心数据用于新

公司 AI 训练，更增加了损失认定与举证难度。 
此外，训练数据在传输、存储中若遭受攻击，导致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泄露、篡改或非法交易，不仅

会造成财产损失与人格损害，还会引发社会信任危机。此类风险贯穿 AI 全生命周期，已成为智能时代刑

事规制的重点对象。 

3.2.4. 平台与产业链责任型刑事风险 
平台与产业链责任型刑事风险贯穿人工智能研发、训练、部署、运维全链条，主要指平台与开发者

未履行安全审核、风险评估、内容管控、数据保护等义务，致使智能工具被用于犯罪或产生自主危害，

属于不作为型刑事风险与过失刑事责任，凸显产业链主体刑事合规的必要性。 
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复杂、分工细密，涵盖算力提供商、基础大模型研发者、API 调用者及终端应用运

营平台等多个环节，任一节点合规疏漏都可能导致技术被滥用。当前立法与司法正从终端使用者向上追

溯追责，强化全链条监管。 
一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适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AI 平台与服务提供者负有“守

门人”义务，对违法信息及利用服务实施的犯罪行为，须及时采取停止生成、删除、封禁、留存记录并上

报等措施。拒不履行义务导致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用户信息严重泄露等后果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实

现责任前置与“技术不可免责”。 
二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泛化风险。AI 企业、开发者若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仍提供

算力、算法接口、爬虫程序、通信传输等支持，将突破技术中立边界构成帮信罪。 
司法机关对产业链内鬼、违规技术平台、明知故犯的服务商实施全链条穿透式追责，并可适用职业

禁止，倒逼企业构建合规体系。对 AI 换脸等高风险应用，需建立事前授权、事中备案标识、事后动态审

查的全流程合规机制。 

4.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刑法应对路径 

在数字时代，犯罪形式的去中心化、跨国界与高度匿名性，要求犯罪治理模式必须实现从单纯的“技

术治理”向法律、伦理、技术与政策深度融合的“协同治理”跨越。这迫切需要理论界在“刑事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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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野下，对刑法的基本范畴进行法理重构，并探索前瞻性的立法完善进路。 

4.1. 刑法谦抑性与前置法的动态衔接 

人在推进人工智能刑事规制的过程中，最激烈的理论博弈在于如何实现“严密法网以防范风险”与

“保持谦抑以激励创新”之间的精妙平衡。人工智能作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刑法的过早、过

度介入极易引发“寒蝉效应”，阻碍产业的正常迭代。因此，刑事规制必须坚守“谦抑性”原则，强调刑

法仅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发挥作用。司法机关在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时，明确提出

了“适度介入与必要打击相兼顾”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判断某一涉人工智能行为是否入罪时，必须

坚持前置法绝对优先的逻辑。例如，对于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物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只有当其满足产业

化、规模化、恶意明显且对市场造成严重冲击时，方可动用刑罚；而对于普通的风格模仿、思想借鉴或

轻微的违规数据抓取行为，应当优先通过《民法典》《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民商事手段或行

政处罚予以调整。通过确立明确的入罪门槛，刑法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实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法治

理性，既不纵容以技术为幌子的恶意侵权与犯罪，也不为正当的商业创新设置不必要的法律障碍，从而

实现了法律价值与技术特征的动态平衡[13]。 

4.2. 刑事责任主体的法理重构与“对物保安处分”机制 

针对自主型与强人工智能在脱离人类操控时引发的法益侵害，理论界关于“人工智能能否成为独立

的刑事责任主体”的争论仍在深入推进。一方面，主体地位的肯定论者提出，既然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

强人工智能能够在特定环境中表现出类似于自然人的自主辨认与控制能力，那么在发生不可预见的危害

后果时，应当借鉴法人犯罪理论，拟制其独立的法律人格，使其成为犯罪主体，从而避免责任归属的真

空。然而，占据主流地位的否定论者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他们指出，赋予机器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存在本质的逻辑悖论：刑罚的核心在于剥夺法益以实现非难与报应，但人工智能系统由代码与硬件构成，

缺乏人类的感知系统与情感体验，无法感受到剥夺自由或财产带来的痛苦，因此对其施加传统刑罚完全

无法达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目的。更为严重的是，一旦承认人工智能为责任主体，极易为背后的算

法设计者、资本方或使用者提供推卸责任的借口，催生资本逐利下的“有组织不负责任”现象，导致真

正的罪恶逃避法律制裁。 
为了破解这一理论僵局，前沿刑法理论主张跳出刑罚处罚必须以主观罪过为前提的传统窠臼，借鉴

“科技社会防卫论”，为高阶人工智能系统量身定制一套“对物保安处分机制”。保安处分的法理基础

在于“社会危险性”而非“道德罪责”。在 AI 语境下，由于机器缺乏情感感知与痛苦承受能力，传统刑

罚难以发挥特殊预防作用。引入“对物保安处分”能够绕过关于机器是否拥有自由意志的哲学悖论，将

规制重心聚焦于消除算法异化带来的客观危险。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关于没收违禁品、违法所得及

犯罪工具的规定，本质上即属于“对物的保安处分”。在现行制度中，对于不具刑事责任能力主体的处

分，如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已体现了危险预防优于罪责报应的逻辑。将此逻辑延伸至“危险智能体”，

在法理上具有严密的连贯性[14]。在制度架构层面，人工智能“对物保安处分”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司法裁

判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之上，首先应当在司法机关框架下设立由算法工程师、法学家与伦理学家共同组成

的 AI 技术评估专家委员会，通过类似司法鉴定的程序对涉案系统的自主程度及危险可修复性进行实质判

定；同时，为破解归责难题，该程序应采纳二元的证据标准，即涉及开发者或使用者个人责任的犯罪事

实认定需遵循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针对智能系统本身危险性的判定则可借鉴民事证

据中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只要证明算法缺陷与法益损害之间存在高度关联即可采取预防性干预措施。

基于上述评估结论，建议借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对风险管理的层级化逻辑，构建一套对物处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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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精准治理。针对因边缘案例识别错误导致的低风险损害，责令开发者实施强制性的“技术修补”

以消除代码漏洞；对于由于数据投毒等引发的权重偏离，强制进行“算法参数重置”并在受控数据集上

重新训练；在审理期间，为防止危害扩散可采取“临时性功能禁封”以切断外部调用接口；而对于展现

出自主攻击意识或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且无法通过技术手段修正的“非法智能体”，法院应判处最高等级

的保安处分——“永久性销毁”，即物理摧毁硬件载体并彻底从算力平台中抹除核心模型文件。考虑到

保安处分涉及对财产权、科研自由及数字资产的实质性剥夺，必须确立严格的司法化程序保障体系以维

护法治正当性。司法机关在作出重大处分决定前，应至少举行一次公开听证会，确保系统所有者及相关

利益方拥有充分的陈述与质证权；当事人对驳回申诉或处分裁定享有申请复议的权利，复核过程应引入

独立的外部专家组进行复查，以确保技术评估的客观中立[15]；此外，法院在宣告处分时必须受到比例原

则的刚性约束，通过动态评估处置手段与社会危险性的比例关系，坚持修补优先于销毁的法益最小侵害

原则，确保技术创新在法治的轨道上行稳致远[16]。 

4.3. 预防性犯罪化探索与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体系的建立 

鉴于人工智能犯罪具有极高的瞬发性、扩散的广泛性以及损害结果的不可逆性，事后的追责与赔偿

往往难以弥补法益受损。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立法重心理应呈现出向“事前预防”与前置干预转

移的趋势。在立法层面，多位权威刑法学者建议，应当适时在《刑法修正案》中增设专属罪名，以填补针

对新型技术滥用与失控的规范真空。具体构想包括：其一，增设“滥用人工智能罪”，将严重违反国家安

全规范、恶意利用智能技术实施具有高度公共危险行为的举动予以犯罪化；其二，增设“人工智能事故

罪”，针对研发者、提供者在涉及交通、医疗、基础设施等高风险领域的算法开发中，因严重违反注意义

务与国家标准导致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过失行为进行严厉制裁；其三，对于未经授权、秘密研发

具有极端破坏潜力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考虑增设“非法研发、制造人工智能罪”，以从源头上掐断技术

异化的苗头[17]。在司法实务与监管维度，全面建立健全涉人工智能企业的刑事合规制度体系，是化解平

台与产业链责任型风险的核心抓手。针对深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泥潭的技

术服务企业，合规建设不仅是内部的风控要求，更是阻却刑事责任的关键途径。以提供“AI 换脸”或大

模型生成的企业为例，其必须构筑严密的合规防火墙：一是履行前置的算法备案评估机制，对系统进行

安全性审查；二是严格落实数据采集的授权同意规则，特别是针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处理必须获得信息主

体的“单独同意”；三是履行标识添加义务，强制在合成音视频上叠加不可篡改的隐性水印与显性标识，

以防范虚假信息混淆视听；四是建立完善的日志留存与动态审查机制，一旦发现平台算力或接口被用于

电信诈骗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必须立即切断服务并上报。只有当企业充分且尽职地履行了上述法定的

“合理注意义务”与合规审查流程，方能在面临刑事责任追究时，切断平台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客观归责

链条，实现合规出罪，从而保障智能产业在法治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5. 结语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涌现，是技术文明跃迁对传统法治逻辑的一次全方位审视。我们必须意识到，

在数字时代，法治的使命不再仅仅是事后的惩戒，更在于对复杂系统风险的动态管理。人工智能的“算

法黑箱”不应成为法律治理的盲区，而应成为刑事规制重构的起点。 
未来的刑法应对路径应展现出高度的包容性与适应性。一方面，通过确立“对物保安处分机制”与

“预防性犯罪化”模型，我们可以有效弥补传统主体理论的不足，为自主型智能体引发的危害提供合法

的规制抓手。另一方面，通过推行深度的企业刑事合规，我们能够将监管压力转化为企业的内生驱动力，

实现风险治理的关口前移。人工智能并非法律的终结者，而是法律进化的催化剂。通过构建一套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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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协同的刑事治理体系，我们完全有能力在释放人工智能巨大潜力的同时，守护人类社会的安全与

法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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